
湖师经管法学[2023]1 号

第一章 总

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学生奖励管理办法（暂行）

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研

究生个人及团体。资助资金从校友捐赠基金支出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在思想品德、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科

研成果及社会实践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本

办法。

。

第三条 学生奖励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导向，紧扣学校人才培

养目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所有奖励项目均已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项目负责人（指

导老师不计）。奖励金额一次性颁发给第一作者或者项目负责人，

并由第一作者或者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贡献在其他成员中进行分

配。

第二章 学生奖励的项目及奖励标准

第五条 思想品德类奖励项目及奖励标准（同一成果获不同级别

奖项按最高级奖励）

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文件



学生个人或集体获各级各类荣誉表彰，参照下表进行奖励。同

一类别的荣誉取最高者奖励。

项目 奖励金额

国家级“大学生年度人物”、“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
个人项目 1000 元

集体项目 2000 元

湖北省“大学生年度人物”、湖北省优秀学生干部、湖北省

优秀共青团员、湖北省“十佳杰出青年志愿者”、湖北省自强之

星、省级“活力团支部”等荣誉称号

个人项目 500 元

集体项目 1000 元

第六条 学科竞赛与科研项目类项目及奖励标准（同一成果获不

同级别奖项按最高级奖励）

（一）获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

综合能力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全

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精创教育杯”创新创业竞赛、“新道数智

人才杯”全国大学生数智化企业经营沙盘大赛、“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创业大赛等及其它省市级学科竞赛，参照下表进行奖励。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备注

国家级 2000元 1500元 1200元 1000元 团体获奖按一个奖

项奖励。省部级 1000元 800元 600元 500元

市校级 5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二）获批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或者其他大学生科研项目立项并

顺利结项，每个项目参照下表进行奖励。

国家级 省级 市校级

800元 500元 200元

第七条 科研成果类项目及奖励标准

科学研究成果是指参评学生本人在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



课题范围内，通过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或实践研究所取得的、并经

过评审或鉴定，被认定具有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成果。成

果署名单位应为湖北师范大学，并归属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

学院所有，成果获奖等级由学院教授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认可。

（一）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科研论文（指导老师不计），

参照下表进行奖励。

SCI、CSSCI期刊 EI、中文核心期刊 一般省级刊物

1000元 500元 200元

（二）其他科研成果类项目及奖励标准，每个项目参照下表进

行奖励。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1200元 1000元 800元

省部级 800元 500元 300元

市校级 300元 200元 100元

（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每项奖励 500 元。取得实用新型专

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授权书或软件著作权授权书，每项奖励 300 元。

专利完成单位为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第八条 社会实践类项目及奖励标准

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等获奖，社会实践调查团队

等获奖，参照下表进行奖励。（同一报告获不同级别奖项按最高级

奖励）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备注

国家级 1200元 1000元 800元 不定奖项按三

等奖奖励，团体

获奖按一个奖

项奖励。

省部级 800元 500元 300元

市校级 300元 200元 100元



第三章 学生奖励的程序及管理职责

第九条 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在规定时间内按要

求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学院依据奖励条件进行民主评

议和推荐，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院做出奖励决定。

第十条 在奖励申报和评审工作中，凡发现有弄虚作假等不正当

行为者，一经查实，立刻取消其评选资格。已经获得奖励者，学院

有权追回奖励，并视情节轻重，按学校的有关规定予以批评教育或

者纪律处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列入的荣誉、学科竞赛、科研项目、科研成

果，经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后，报学院批准，给予相应的奖励。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2023 年 2 月 20 日


